叶集区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

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4年，下达我区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13.5万元，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开展纪检监察工作。委机关严格按照《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需求，将资金分配用于办案装备购置相关支出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2024年，叶集区纪委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坚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省市纪委监委坚强领导下，聚焦政治监督、正风肃纪、群腐集中整治、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用力，不断改善办案办公条件，提升纪检监察水平及能力，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。资金执行率为100%，总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在案件查办质效、基层监督能力提升等方面成效显著。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

1.资金投入情况。2024年叶集区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计划投入13.5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13.5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2.资金执行情况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资金实际支出13.5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 

1.资金分配情况。委机关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，将资金全部用于办案装备购置。 
2.资金下达情况。财政部门在收到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后，已及时下达至委机关。

3.资金拨付情况。资金拨付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，无超范围、超标准拨付现象。 

4.资金使用情况。资金使用合法合规，无虚列支出、挪用资金等问题。 

5.资金执行情况。资金已全部用于办案装备购置，执行率100%。 

6.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情况。严格按预算管理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
7.资金支出责任履行情况。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，按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监管，纪检部门负责项目执行的职责分工，‌足额安排资金履行资金支出责任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4年度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共计13.5万元，全部用于购置办案设备，改善了办案条件和办案装备，提高了执纪审查调查的效率和质量，全面完成总体绩效目标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。购置办案设备44部，完成期初设置的数量指标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5分，自评得分15分
（2）质量指标。办案设备验收合格率100%，达到期初设定的质量指标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5分，自评得分15分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设备于2024年12月31日前购置，资金拨付及预算执行及时、安全、有效，在期初设置的指标时限内完成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0分，自评得分10分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成本指标设置为购买设备成本≤13.5万元，实际支付资金13.5万元，在预期指标范围内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0分，自评得分10分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。为叶集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0分，自评得分10分。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。促进改善办案基础设施和办案条件，提升部门履职能力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0分，自评得分10分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进一步推动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，提升纪检监察水平及能力。该项指标设定分值10分，自评得分10分。
3.满意度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委机关纪检监察干部满意度100%。此项指标满分10分，自评10分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绩效指标自评得分90分，预算执行率设定分值10分，因预算执行率为100%，此项得10分。综上，叶集区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4年度我委中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未发生偏离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委将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，将根据绩效管理中心统一安排，按时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目标自评报告进行公开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
六、附件
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